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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行政政法司有关负责人就

《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

答记者问

不
久前，财政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共中央直属

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合印发了《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

管理办法》（财行[2013]286号，以下简称《办法》）。

财政部行政政法司有关负责人就《办法》出台的背景和政策内容

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问：请简要介绍一下《办法》出台的背景。

答：会议费是公务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部等三部门联

合印发《办法》，是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推进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制度建设和改进会风的重要举措，是加强会议费管理、节

约会议经费开支的具体措施。近年来，财政部、国家机关事务

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制定了《中央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国管

财[2006]426号）相关制度规定，在规范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

管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一些单

位会议审批不严，未经批准和计划外召开会议的情况仍有发生；

一些单位超规模开会，超范围、超标准列支会议费；一些单位

对会议费报销审查不严等。上述问题不仅造成了财政资金的损

失浪费，而且助长了奢侈浪费之风，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引

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会议费管理，按照中

央要求并结合实际，财政部会同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共中央

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研究印发了该办法。

问：与原会议费管理办法相比，此次《办法》在规范范围

上实现了全覆盖，请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答：与原会议费管理办法相比，此次《办法》在规范范围上

实现了全覆盖，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实现了对适用

对象的全覆盖。原会议费管理办法主要适用于国务院各部门，

其他中央国家机关比照执行，对事业单位会议费管理问题未作

出明确规定。而此次《办法》适用于所有中央和国家机关，即党

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

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各人

民团体、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召开的会议都应执行本

《办法》。同时明确规定，中央事业单位会议费管理参照本《办法》

执行。二是实现了对各类会议的全覆盖。原会议管理办法主要

针对一、二、三类会议，并未对除一、二、三类会议以外的小型

研讨会、座谈会、评审会等其他业务性会议作出明确规定。此次

《办法》在原会议分类的基础上，将部门召开的小型研讨会、座

谈会、评审会等业务性会议作为“四类会议”纳入规范范围。

问：针对目前会议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办法》有何新举措？

答：针对目前计划外会议时有召开、会议规模和会议开支

超出标准等突出问题，《办法》重点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加强会

议费管理：一是强化会议年度计划和审批管理制度，规定所有

会议必须纳入单位的年度会议计划，进一步明确各类会议的报

批程序和审批制度。二是严格会议费预算管理，将会议费纳入

部门预算，单独列示，并要求会议费预算细化到具体会议项目，

执行中不得突破。三是严格会议费报销和支付管理。报销时须

附会议审批文件、会议通知及实际参会人员签到单、定点饭店

提供的费用原始明细单据、电子结算凭证等，并规定会议费支付

采用银行转账或公务卡方式结算，不得以现金方式支付。四是

建立会议费公示制度和会议年度报告制度。各单位应当将非涉

密会议的名称、主要内容、参会人数、经费开支等情况在单位内

部公示，具备条件的应向社会公开。

问：请介绍一下《办法》对各类会议的会期和规模的具体

规定。

答：一是压缩会期，要求一类会议按照批准文件从严控制

会期，各单位召开的二类会议原则上每年不超过1次，并将二

类会议会期由原来的一般不超过３天压缩为不得超过２天。三

类、四类会议的会期也不得超过 2天。二是控制参会人员数量。

《办法》规定，二类、三类和四类会议参会人员总数不得超过

300人、150人和50人。同时将二类会议和三类会议工作人员

比例分别从原来的20%和15%降低至15%和10%以内。三是

改进会议形式。各单位应充分运用电视电话、网络视频等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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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手段召开会议，降低会议成本，提高会议效率。四是

限制会议地点。参会人员以在京单位为主的会议不得到京外召

开；不得到党中央、国务院明令禁止的风景名胜区召开会议；

不能够采用电视电话、网络视频召开的会议应当到定点饭店召

开；参会人员在50人以内且无外地代表的会议，原则上在单

位内部会议室召开，不安排住宿，并明确要求二、三、四类会议

应当在四星级以下（含四星）定点饭店召开。

问：此次修订适当提高了会议费综合定额标准，请介绍

一下原因。

答：原中央国家机关会议费综合定额标准是2008年制定的。

五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物价呈现出较快上涨，特别是宾

馆饭店等服务业价格涨幅较高，五年前制定的会议费综合定额

标准明显滞后。由于会议费综合标准过低，一方面致使会议费制

度的操作性降低，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些单位向下

级单位、基层部门转嫁会议费负担，各方面对此反映强烈。此

次修订时，我们主要考虑物价上涨等因素，在认真测算并多方征

求意见的基础上，将会议费开支标准提高了10%左右。与此同

时，为贯彻落实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要求，在提高会议综合定

额标准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会议年度计划和审批管理制度，严

格会议费预算管理，严格会议费报销和支付管理，建立会议费

公示制度和会议年度报告制度等，从严控制会议数量和规模。

问：《办法》规定二、三、四类会议应当在四星级以下定

点饭店召开，与《中央国家机关出差和会议定点管理办法》规

定有所不同，请谈一下其中的原因。

答：根据《中央国家机关出差和会议定点管理办法》（财行

[2006]312号），中央国家机关实行定点管理，三星级以下（含三

星级）的星级饭店以及具备相当条件的内部招待所等，均可以

参加投标，或申请定点饭店资格。四星级、五星级饭店，如果其

优惠价格不高于住宿费最高上限，也可以参加投标，或申请定点

饭店资格。据此规定，各星级饭店只要接受定点协议条件，均

可作为中央国家召开会议的场所。在此次会议费管理办法修订

时，明确规定二、三、四类会议应当在四星级以下定点饭店召开，

不能在五星级饭店召开，即便在四星级饭店召开也必须在会议

费综合定额标准之内按协议价格执行，体现了中央八项规定和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要求。

问：《办法》在规范会议活动方面作出了哪些规定？

答：根据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要求，《办法》

对会议活动作出相关禁止性规定，主要有：严禁各单位借会议

名义组织会餐或安排宴请；严禁套取会议费设立“小金库”；严

禁在会议费中列支公务接待费；会议用房不得安排高档套房；

会议用餐应严格控制菜品种类、数量和份量，安排自助餐，严禁

提供高档菜肴，不安排宴请，不上烟酒；会议会场一律不摆花

草，不制作背景板；不得使用会议费购置电脑、复印机、打印机、

传真机等固定资产以及开支与本次会议无关的其他费用；不得

组织会议代表旅游及与会议无关的参观；严禁组织高消费娱乐、

健身活动；严禁以任何名义发放纪念品，等等。

问：制度的严格执行和监督落实是一项重要环节，《办法》

在监督检查和违规问责方面是如何考虑的？

答：强化监督和问责是确保会议费管理各项措施全面贯彻

落实的重要手段。《办法》对监督检查的内容和问责形式作出了

具体规定，对计划外召开会议、以虚报冒领手段骗取会议费、虚

报会议人数和天数进行报销、违反规定扩大会议开支范围、擅

自提高会议费开支标准等违反《办法》规定的行为，将依法依规

追究会议举办单位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	简讯

2013年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会计师行业交流研讨会召开

不久前，“2013年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会计师行业交流研讨会”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财政部部长助理余蔚平出席开幕式

并致开幕词；青海省副省长程丽华致欢迎词；台北市会计师公会理事长李燕松、香港会计师公会会长赵丽娟、澳门会计专业

联会副会长梁金泉分别致辞。中注协秘书长陈毓圭主持开幕式。来自两岸四地的近300名会计师行业代表参加了交流研讨会。

余蔚平指出，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作为专业服务业的重要门类，要为经济结构调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作出新贡献。要

把凝聚行业核心价值、塑造行业诚信形象、打造行业品牌，作为行业建设的重点任务来办。要凝聚民族共识、打造民族品牌，

进一步加强两岸四地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文化建设、品牌塑造等领域的交流，促进两岸四地会计师行业发展和经济、贸易、金

融的合作。来自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行业代表分别围绕“文化•品牌”主题以及“事务所品牌建设”、“事务所国际网络建设”

和“两岸四地会计行业跨境合作”等3个专题发表了演讲。

“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会计师行业交流研讨会”是由两岸四地会计师组织共同发起建立的两岸四地会计师专业交流研讨

机制。自2006年起，由两岸四地会计师组织轮流承办，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8届。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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